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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所受教保服務基本品質。 

四、營造優質、普及、平價、近便之學前教保服務為本部施政首要目標，為達廣義公共托育化之概

念，免學費計畫除就學補助外，亦訂有多項配套措施，如補助地方政府增設公立幼稚園（班

），89 年施行迄今計增設 716 班，原住民地區 352 所國民小學設有附設幼稚園者，設置比率

成長至 80.11%，或委託公益性質法人辦理非營利幼兒園，迄今於 6 縣（市）設置 10 園（27

班）；另有補助經濟弱勢幼兒免費參加課後留園服務，部分補助私立合作園所高中職教保服

務人員進修大專以上幼教幼保相關科系學費，辦理公立幼稚園及私立合作園所評鑑等。 

五、審酌現行公私園所比例約 3：7，平價、近便之公立園所短期內尚難大量成長，且學前教育非

義務、強迫教育，為尊重家長教育選擇權，現行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政策，提供公私立兼具

之就學補助，並透過各項配套措施之落實執行，維護家長補助權益，亦符合廣義公共化之托

育概念；未來本部除持續落實總統免學費學前教育政策，提供 5 歲幼兒免學費之學前教育，

亦將賡續協助地方政府於供應量不足地區增設平價幼兒園之供應量。 

（七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電纜線遭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30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5-314） 

翁委員就電纜線遭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有效解決電纜失竊問題，內政部日前自 95 年 4 月份起，每季定期召開跨部會「民生竊盜專

案會議」，結合各機關力量，積極運作，確保民生用電安全，並要求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

察局成立民生竊盜聯合稽查小組，指定專責聯絡窗口，配合環保及工商等主管單位，依廢棄

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對合法與非法之廢五金回收場、資源回收場、熔鍊場等相關業者，立即進

行全面清查工作，落實要求合法廢五金回收場收受電纜線時應登記來源及出處，並依各縣市

轄區將合法與未經合法登記之業者分別列冊統計、加強稽查。另主動與臺電公司及環保等相

關單位聯繫，研擬防制對策，加強巡守勤務，同時要求合法業者自律，全面落實反收贓工作

。 

二、內政部警政署每月不定期同步實施全國性「查緝易銷贓場所行動專案工作」，鎖定轄內最易銷

贓場所業者（以轄內易銷贓場所，如資源回收業、舊貨業等家數 10 分之 1 為原則），逐一分

析其可能收贓模式及熱門時段，利用監錄系統清查可疑載貨、車種型式、嫌犯人數，並要求

各警察機關實施掃蕩竊盜犯罪之布建、清查、監控及查緝等各項勤務作為，以期有效阻斷銷

贓管道，降低電纜線竊盜發生。 

三、本期（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2 月 29 日）電纜線竊盜案件發生 404 件，較 100 年同期（452

件）減少 48 件（-10.62%），破獲率為 70.05%，較 100 年同期提升 1.24 個百分點，顯示電纜

線竊盜案件呈現平穩狀態。 

（七十九）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「對中共全國人大日前通過《刑事訴

訟法》修正案，對於涉嫌恐怖活動、危害國家或重大賄賂犯罪


